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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，广泛践行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深入挖掘和宣传群众身边的道德典型，充

分发挥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在弘扬文明新风中的示范引领作用，

在全市气象系统弘扬中华传统美德，倡导时代新风，推进社会公

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建设，进一步打造“六安气

象好人”品牌。依据《六安市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评选礼遇帮扶

办法》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成立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评审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审委员会”），成员由市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

领导小组成员组成，办公室设在市局文明办，负责实施全市气象系

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遴选推荐和评选发布。

第二章 评选对象和标准

第二条 评选对象为全气象系统干部职工（含编外、退休），

侧重于基层一线职工。

第三条 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总体标准：热

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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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、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广

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

个人品德建设中事迹突出，具有良好道德修养，是全市气象部门干

部职工公认的道德标杆、文明风尚的示范引领者。

具体分类标准如下：

助人为乐类型：充满爱心、乐善好施，长期主动无私帮助他

人，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，赢得干部职工高度赞

誉。

见义勇为类型：秉持公平正义，弘扬社会正气，关键时刻临

危不惧、挺身而出，勇于维护国家、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

财产安全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。

诚实守信类型：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，始终坚持诚信为

本、操守为重，以诚待人、以信取人，履约践诺、言行一致，具

有很高的社会信誉和良好的守信形象。

敬业奉献类型：追求崇高职业理想，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

度，甘于无私奉献，勇于创新创造，为气象事业做出突出贡献，

具有示范引领作用。

孝老爱亲类型：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，孝敬父母、

关爱子女、夫妻和睦，家庭和谐，在文明家庭建设中起到模范带

头作用，被群众广为颂扬。

第三章 推荐、评选和命名

第四条 六安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评选表彰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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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一届。按照“推荐、审核、评定、公示”的程序进行。

推荐单位为各单位党支部。县局负责本单位推荐对象审核，

市局文明办负责市局本部推荐对象审核。审核内容：推荐对象是

否符合推荐标准，征求当地公安、信访、信用等有关部门和市局

人事科、纪检组等科室意见。

第五条 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经评审委

员会评审后，在市局办公系统公示，公示无异议，以市局精神文

明建设委员会名义命名发布。

第六条 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、六安气象好人经综合评定

后，择优作为向市文明办推荐。

第四章 礼遇帮扶和奖惩

第七条 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实行礼遇

帮扶。市局文明办负责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

日常监管，县局协助市局文明办落实对本单位道德模范和气象好

人的日常监管。

第八条 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推荐单位

要建立常态联系制度，及时掌握他们的基本情况，做好思想政治

教育、道德行为引导及心理疏导等工作。

第九条 以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名义参

加社会活动，须向市局文明办报告。

第十条 建立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荣誉

获得者的礼遇礼敬、关爱帮扶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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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优先推荐参选各级党代表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 优

先安排参加重大节庆、纪念日等活动；

（二）优先参加职工疗休养、组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

考察学习等优待、优先措施；

（三）建立关心帮扶生活困难模范好人的制度，对因疾病等

家庭变故导致生活困难的，可安排专项慰问，并纳入单位年度困

难职工（党员）慰问名单。

（四）各单位结合职工文明素质教育，邀请道德模范和气象

好人举办报告会、参加志愿服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。

第十一条 对获得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、六安市气象好人

荣誉称号的给予 500 元奖励。同时获得多层级好人模范荣誉的，

可按各自规定，分别奖励。

第十二条 广泛宣传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

人事迹，举办道德模范与气象好人事迹报告会，好人故事宣讲会

等主题活动，营造崇德向善、见贤思齐、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。

第十三条 在执行本办法第三条基础上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进行约谈，责令整改，约谈和整改情况报市文

明办备案。

（一）榜样意识不强，放松道德修养，发生有违道德操守和

公序良俗行为的；

（二）发表不当言论，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的；

（三）缺乏正确义利观，利用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进行不当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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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或进行不当商业牟利的；

（四）未履行本办法第九条所列报告程序的；

（五）发生其他需要约谈情节的。

第十四条 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由命名单位取消其荣誉称号、收回证书，并在五年

内不得再次参评。本系统获得市级以上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出现上

述情况，报告授予荣誉的单位，建议取消其荣誉。

（一）发生本办法第十三条所列问题，造成恶劣影响或经约

谈仍不改正的；

（二）先进事迹造假、隐瞒严重错误的；

（三）社会活动中严重失信的；

（四）违反环境保护、民族团结和税务、安全生产等政策法

规的；

（五）参与黄赌毒、封建迷信、非法宗教、涉黑涉恶等活动

的；

（六）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；

（七）发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；

（八）发生其他不宜保留荣誉称号行为的。

第十五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局文明办视情况报市局文

明委对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推荐管理单位通

报批评。

（一）推选环节把关不严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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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六安市气象系统道德模范和六安气象好人服务和管

理不力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局文明办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023 年 9月 5日印发六安市气象局办公室


